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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美容的定義



特定美容醫學手術的定義

•指眼、鼻、耳、顱顏、胸、腹之整形，
植髮、削骨、拉皮、自體脂肪移植、抽
脂、包皮環切術外之生殖器整形，或其
他單純改善身體外觀之手術

• 特定醫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施行
或使用管理辦法第二條第3點











衛生局接獲檢舉
案件常見樣態



衛生局接獲檢舉
案件常見樣態













保障病人就醫權益

•醫療機構應依其提供服務之性質，具備
適當之醫療場所及安全設施。（醫療法第56條）

•醫院、診所遇有危急病人，應先予適當
之急救，並即依其人員及設備能力 予以
救治或採取必要措施，不得無故拖延。
（醫療法第60條）









保障病人就醫權益

•醫療機構，不得以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禁
止之不正當方法，招攬病人。（醫療法第61條第1

項）

•醫療機構及其人員，不得利用業務上機
會獲取不正當利益。（醫療法第61條第2項）

•不得拒絕開給出生證明書、診斷書、死
亡證明書或死產證明書。（醫療法第76條第1項）



保障病人就醫權益

• 交付藥劑，應於容器或包裝上載明病人
姓名、性別 、藥名、劑量、數量、用法、
執業醫療機構名稱與地點及交付年、月、
日 。（醫師法14）

•交付藥劑，應於容器或包裝上載明病人
姓名、性別、藥名、劑量、數量、用法、
醫療機構名稱與地點及交付年月日。（醫療

法第66條）





醫事人員之義務與責任

1. 親自執業。

2. 依業務常規執業。（業務上違法或不

正當行為之禁止）

3. 製作業務紀錄。

4. 交付證明書。

5. 保守因業務知悉之他人秘密。



6. 受衛生司法警察機關詢問或委託鑑定時，

不得為虛偽之陳述或報告。

7. 法定傳染病人之處理及報告。

8. 遵從有關機關指揮辦理天災事變及法定

傳染病之預防事項。

9. 依據處方、指示、醫囑執業。

10.其他依業務性質應盡之義務。

醫事人員之義務與責任



懲戒（醫師法第25條）
• 醫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醫師公會或主管機關

移付懲戒：

• 一 、業務上重大或重複發生過失行為。

• 二 、利用業務機會之犯罪行為，經判刑確
定。

• 三 、非屬醫療必要之過度用藥或治療行為。

• 四 、執行業務違背醫學倫理。

• 五 、前四款及第二十八條之四各款以外之業
務上不正當行為。



懲戒方式（醫師法第25條之1）
• 醫師懲戒之方式如下：

一、 警告。

二 、命接受額外之一定時數繼續教育或臨
床進修。

三 、限制執業範圍或停業一個月以上一年
以下。

四 、廢止執業執照。

五 、廢止醫師證書。

• 前項各款懲戒方式，其性質不相牴觸者，
得合併為一懲戒處分。



禁止行為
• 醫師法第28條之4：

• 醫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
元以下罰鍰，得併處 限制執業範圍、停業處分一個月
以上一年以下或廢止其執業執照；情節重 大者，並得
廢止其醫師證書：

• 一、 執行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不得執行之醫療行為。

• 二 、使用中央主管機關規定禁止使用之藥物。

• 三 、聘僱或容留違反第二十八條規定之人員執行醫
療業務。

• 四 、將醫師證書、專科醫師證書租借他人使用。

• 五、 出具與事實不符之診斷書、出生證明書、死亡

證明書或死產證明書。



衛生局接獲檢舉案件常見樣態























• 108年11月醫策會開辦診所美容醫學品質認證



醫學美容的管理重點



特定醫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
器施行或使用管理辦法



特管辦法修正重點



特管辦法架構



特管辦法重點



七項特定美容醫學手術
•一、削骨。

•二、中臉部、全臉部拉皮（full face lift）。

•三、單次脂肪抽出量達一千五百毫升或
單次脂肪及體液總抽出量達五千毫升。

•四、腹部整形（abdominoplasty）。

•五、鼻整形。

•六、義乳植入之乳房整形。

•七、全身拉皮手術。



施行八項特定美容醫學手術及
專科醫師資格



施行八項特定美容醫學手術及
專科醫師資格



相關配套



牙醫師執行醫學美容手術規範



特管辦法- 第二十條

•醫療機構除為治療之目的，不得為未滿
十八歲之人施行下列特定美容醫學手術：

一、眼整形。二、鼻整形。三、顱顏整形。
四、胸部整形。五、植髮。六、削骨。七、
拉皮。八、抽脂。九、包皮環切術外之生
殖器整形。



特管辦法-第二十一條

•醫療機構施行特定美容醫學手術前，應
依本法第六十三條 規定說明，經病人或
其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同
意，簽具同意書。

•前項同意，醫療機構應給予充分思考期，
不得以強制、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式為
之。



特管辦法- 第二十七條

•醫療機構施行第二十三條手術時，其屬
全身麻醉或非全身麻醉之靜脈注射麻醉
特定美容醫學手術者，應有專任或兼任
之麻醉科專科醫師全程在場，且應於手
術時親自執行麻醉業務。



特管辦法- 第二十七條

•前項非全身麻醉之靜脈注射麻醉屬中度、
輕度鎮靜者，得由手術醫師以外之其他
受麻醉相關訓練之醫師執行，不受前項
應有麻醉科專科醫師規定之限制。

•前項從事麻醉相關訓練之訓練機構，應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認可；受訓練之醫
師應完成全部課程，並取得證明文件。



相關配套



特管辦法- 第二十八條

•九十九床以下之醫院或診所施行第二十
三條之特定美容醫學手術者，應訂定緊
急後送轉診計畫，並與後送醫院簽訂協
議書或契約。



特管辦法- 第四條

•醫療機構施行第二十三條所定特定美容
醫學手術項目，應檢具下列文件，向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准登記，
始得為之

•一、手術醫師之專科醫師證書。

•二、第二十五條、第二 十 六條醫師，其
相關訓練證明 。

•三、緊急後送轉診計畫。



特管辦法- 第二十二條

•醫療機構施行特定美容醫學手術使用之
藥物，應具有中央主管機關核准發給之
藥物輸入或製造許可證明文件。



特管辦法- 第二十二條

•醫療機構施行特定美容醫學手術使用之
藥物，應具有中央主管機關核准發給之
藥物輸入或製造許可證明文件。



• 醫院77家、診所304家，共計381家醫療機構。
• 澎湖縣、連江縣、金門縣、南投縣等4個縣市，目前尚無醫
療機構登記施行特定美容醫學手術。



美容醫學品質認證



美容醫學品質認證



美容醫學品質認證



通過美容醫學品質認證之權益



認證特色

•符合基本品質(Essential 
Quality)

1. 執行美容醫學服務之醫師
符合法規資格。

2. 診所環境符合政府規定之
消防、感染管制的要求。

3. 良好的緊急後送機制。

4. 執行的手術項目符合政府
法令（如特管辦法）要求。

5. 儀器設備保養符合政府法
令規定。



•而若醫師並未與醫材商共謀，僅係被動
購買醫療器材，但卻明知該等醫療器材
未經主管機關核准，仍將該等醫療器材
使用在病患身上，則會構成藥事法第84
條第2項之行為︰「明知為前項之醫療器材而販賣、供

應、運送、寄藏、牙保、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仍依前開違
反第1項之刑責處罰。

•雖非明知，但依其情形詳加核對即能避
免，卻因過失而未能察覺而誤用醫療器
材者，亦將依藥事法第84條第3項處以六月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除此之外，針對使用未經核准醫療器材
之醫師，也有違反醫師法第28條之4第1
款、第2款︰「一、執行中央主管機關規
定不得執行之醫療行為」、「二、使用
中央主管機關規定禁止使用之藥物」之
疑慮，將面臨10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鍰、限制執業範圍、

停業處分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或廢止其執業執照，情節重大者，
甚至得廢止其醫師證書等行政處罰。

•特管法第二十二條: 醫療機構施行特定美
容醫學手術使用之藥物，應具有中央主
管機關核准發給之藥物輸入或製造許可
證明文件。





報備支援
•醫師法第八條之二：

•醫師執業，應在所在地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醫療機構為之。
但急救、醫療 機構間之會診、支援、應邀出診或經事先
報准者，不在此限。

•醫療機構設置標準第二十六條
•醫療機構之醫師，除醫療機構間之會診、支援外，前往他

醫療機構執行業務，應依醫師法第八條之二規定經事先報
准，始得為之。

•前項所稱醫療機構間之會診、支援，指下列情形且未固定
排班提供診療者 而言： 一 遇有大量傷病患，需臨時增
加醫師人力處理者。 二 對於緊急或重症傷病，需徵詢其
他醫師意見者。

•第一項所定之事先報准，其為越區前往他醫療機構執行業
務者，應報經所 在地直轄市或縣 (市) 衛生主管機關核
准，並副知執行地直轄市或縣 (市 ) 衛生主管機關。



醫事人員支援未經報備之罰則
•醫師：新台幣2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
並令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連
續處罰。（醫師法第27條）

•護理人員：新台幣6仟元以上3萬元以下
罰鍰，並令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處1個月以上1年以下之停業處分。（護理人

員法第33條）

•醫療機構：違反同法第57條規定，處新
台幣5萬元以上25萬元以下罰鍰。（醫療法第

103條）





Take Home Message
•特管辦法: 特定美容醫學手術及專科醫師資

格

•特管辦法: 麻醉相關規定

•特管辦法: 診所施行第二十三條之特定美容
醫學手術者，應訂定緊急後送轉診計畫，並
與後送醫院簽訂協議書或契約。

•特管辦法: 醫療機構施行特定美容醫學手術
項目，應檢具下列文件，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申請核准登記

•主管機關核准之醫療器材

•支援報備



Thank You
email: plastydoctorpan@gmail.com

&        ID: peterpan0529


